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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 州 大 学 文 件 
 

扬大社合〔2019〕2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扬州大学关于鼓励教职员工、 

在校学生到大学科技园创业的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《扬州大学关于鼓励教职员工、在校学生到大学科技园创业

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扬 州 大 学 

2019 年 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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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大学关于鼓励教职员工、在校学生 

到大学科技园创业的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  第一条 为了促进扬州大学大学科技园(以下简称“科技园”)

快速、健康、持续地发展，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员工入园创业、参

与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积极性，实现大学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

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基本职能，根据江苏省《关于深化科

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》（苏发〔2018〕18 号）

的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学校鼓励教学、科研、校办企业等单位的在职教职

工和离退休教职工(以下简称“教职工”)及全日制在校学生(以

下简称“学生”)到科技园从事创新、创业活动。 

  第三条 学校鼓励教职工、学生的应用型科研项目进入科技

园，并优先在园内企业孵化。对进入科技园的企业，视其产品研

发和销售情况，给予 3 年内免租金、租金减半或租金补贴的扶持。 

  第四条 学校鼓励教职工在做好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前提下到

科技园或入园企业兼职创业，在职人员兼职创业须经所在单位同

意。学校各单位应对兼职创业人员在教学科研工作安排上给予必

要的支持。 

  兼职形式包括: 

  1．科技成果到科技园孵化时，参与成果继续开发或后续产

品的研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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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．参与科技园项目的论证、筛选工作，协助科技园向社会

推介高科技项目或引进新项目； 

  3．到科技园领办或参办科技、文化创意和中介服务等企业。 

  第五条 学校鼓励教职工、学生以经过评估作价的职务发明

成果入股,在科技园内参与创办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，

学校将评估价格的 70%奖励给成果完成人直接持股，另 30%由学

校持股。 

  第六条 教职工在科技园创办的企业股权设置，需依据科技

成果价值，由创办各方协商确定，其中学校所占股权比例不低于

20%，学校鼓励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吸引优质社会资金共同

参股，学校对社会资金占股比例不设限制。 

  第七条 学校每年将股权收益的 50%奖励给企业创办人所在

单位。 

  第八条 教职工在科技园创办的企业，前 3 年学校将所占股

份收益的 25%奖励给企业；年度可分配利润在 60 万元以上的，

学校再按所占股份收益的 5%—10％奖励给企业。 

  第九条 学校为入园企业提供实验、测试、信息、网络、图

书资料等服务，费用按校内价格收取。开放校内所有专业实验室，

按成本价收取使用费。 

  第十条 学校为入园企业争取风险投资基金或贷款，支持入

园企业申报国家、省、市政府的各类产业化项目和基金。 

  第十一条 科技园是学校开展创业教育实践、体验及学生创

业项目孵化的基地，学校鼓励并支持学生在保证完成课程学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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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、课程考核、学位论文等学习任务的前提下，利用课余时间

到科技园参与科技创新、企业管理、市场开发等活动。学生参与

创业活动可按照参与社会实践、科技创新、“大学生就业创业课

程”实践等折算成相应学分，具体办法按照学校有关文件执行。

科技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或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将兼职创

业学生的情况，定期以书面形式报送学生所在学院和相关职能部

门。 

  第十二条 在籍本科生进入科技园参与创业，须经所在学院

批准并在教务处、学工处备案；在籍研究生到科技园入园企业兼

职或在园区内单独创业，须经导师批准,并在所在学院、研究生

院备案。 

  第十三条 学校允许学生休学入园创业。愿意休学入园创业

的学生，本科生修完二年级课程、研究生修完一年级课程后,方

可向所在学院提出休学入园创业申请。经学院同意休学入园创业

的学生，须将创业计划交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，经科技园考察确

有创业能力和可产业化项目并获准入园的创业者，按规定到所在

学院和学校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，方可休学入园创业。 

  学生休学创业期限，本科生参照《扬州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

规定》执行，研究生参照《扬州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
休学期间学生的相关待遇由所在企业负担。 

  第十四条 学校对职务发明成果拥有全部知识产权，非职务

发明成果的知识产权归成果持有人所有。 

  第十五条 大学科技园设立“创业种子基金”，缓解科技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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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融资困难，支持园区孵化初创期、成长期科技企业的发展。 

第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时,以国

家法律法规为准。 

 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科技园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。 

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25 日印发 

 


